附填报说明：
    1、招聘单位应填报全称，招聘岗位必须在编制、岗位空缺的前提下方可设置，并应明确为专业技术、管理或工勤岗位及其具体名称。属于面向我市参加服务基层项目服务期满考核合格高校毕业生招聘岗位的，应在备注栏中注明“专门岗位”，其资格条件应尽量放宽，学历原则上设为大专及以上。
    2、笔试、面试成绩折算比例一般设为50:50；如岗位确需技能测试的可在面试成绩中设置技能测试成绩，但技能测试成绩占面试成绩比例不得超过50%。
    3、年龄设置必须逢5、逢10，统一以周岁为准，最高年龄不超过40周岁，最低年龄不低于18周岁。
    4、专业设置可参考《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招考专业指导目录（试行）》（2011年秋季版），相近、相似的专业应全部列入，鼓励按大类设置，如确需超出该目录以外的专业，经县组织人事部门同意后可另行设置。同时在设置中专（中职）、大专、本科、研究生不同学历层次时，应充分考虑不同学历层次不同的专业名称，从而科学准确地设置相对应的专业。
    5、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的应具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工勤岗位的应具备高中（含中专（中职）、技校）以上学历。学历类别如设置为非全日制普通院校的或不限的，应明确注明。招聘岗位表中所要求的学历为报考人员所获得的最高学历。
    6、政治面貌一般不作限制,党务工作者、高校辅导员和机要等岗位方可设置中共党员。其他条件应符合国家、我省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适合岗位要求和实际需要，不得限制男、女性别等任何歧视性条件或与岗位无关的条件要求，一般不要有描述性语言。如岗位确需相关资格、资质要求的应提供相关部门文件或规定等依据方可设置，同时应准确规范表述。
    7、如确需有工作经验要求的，设置必须与该岗位相符合，同时其年限要求不得超过2年。
    8、岗位信息表必须经主管部门盖章同意，所列项目均须认真填写，做到真实、完整、准确，有关联系人及其电话不得空缺、漏填。
    9、各招聘单位人事主管部门务必于11月9日前将（将乐县2012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计划申报表）和《将乐县2012年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信息表》报送县人事局流动调配股，（随附统一格式的岗位信息表电子文档报送至将乐县人事局流动调配科邮箱：lmy98416@163.com），逾期不予受理。
